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bookmark: _GoBack]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543,845.8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543,845.8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1.00（项）
	2,543,845.80
	建筑业
	否
	否
	否
	否
	是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1.00（项）
	2,543,845.80
	总价
	无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承诺，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承诺，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C20砼

	2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PVC管DN50泄水管

	3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φ100mmPVC管

	4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水泥32.5

	5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沥青

	6
	B05990000 其他专业施工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油毛毡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承诺，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印房湾危岩治理工程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工程技术要求
	详见附件：工程量清单、施工图纸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施工工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日

	2
	★
	施工地点
	雷波县渡口镇新堰村

	3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付款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2、主体工程完成50%后，施工单位提交申请和工程量清单，监理审核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00%
3、当主体工程完成100%后，施工单位提交申请和工程量清单，监理审核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4、初步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提交申请和验收意见书、民工工资支付完毕承诺书和公示，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5、提供完整的竣工资料（终验以及审计结束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本项目的施工，必须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技术规范标准，符合国家及行业验收合格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进行验收。

	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双方均应遵守合同，非因不可抗力而单方面终止执行合同的，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10%的违约金，如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的，由采购人提请项目同级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②若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无法完成安装并交付，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请示项目同级财政部门进行处理，并由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10%的违约金；或经采购双方协商同意继续履行合同，采购人视情况每天按合同总额3‰的标准收取违约金。因不可抗拒力所导致的交货及付款延迟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处理。 ③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5%的违约金，并须在15日内完善后续的更换工作，否则视作中标供应商不能履约而违约。 ④采购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中标供应商和见证方、项目同级财政部门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中标供应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交付期到期以前及时向采购人和见证方、项目同级财政部门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可以签订延期履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⑤解决争议的方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如不能协商 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7
	★
	漏项工程处理
	施工过程中，发现工程量清单存在漏项工程的，该漏项工程作为本项目本章采购需求的组成部分，采购人和供应商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签订不超过成交金额百分之十的补充合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关于本项目中节能、环保品目清单所列内容若与财政部发布的财库（2019）19号和财库（2019）18号通知内容有不一致的地方，以财政部文件内容为准。★（2）安全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期间，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施工，文明施工，保证现场不出现安全事故和工伤事故，设立现场安全负责人，建立施工消防、安全工作保障制度，保证项目实施人员和公司及第三方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在施工、制作及安装过程发生的安全事故以及因投标人自身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由投标人承担完全责任，负责赔偿因此造成的相关损失，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3）本工程质量缺陷任期为12个月，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